99新課綱高中職「藝術領域」教學實務研討會
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
教育部「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」推動目標三（快藝學習—發展優質藝術
學習環境）之「活化藝術教材與教法」策略行動方案，落實藝術教育創
新教學與教材研發的成效。
二、目的：
(一)因應99年高中職新課程綱要之實施，由本館積極策劃出版「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教學參考手冊」五冊，包括藝術領域三科目（美術、音樂與藝術生活）的五項課程（美術、音樂、視覺應用藝術、音樂應用藝術與表演藝術），提供高中職藝術教師教學參考，以提升藝術教學之內涵。
(二)為落實高中職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，透過本計畫之創新教學實務研討，除提供正確的課程導讀外，更將搭配目前現職高中教師的實際創新教學方法示範，使教師都能清楚了解課程綱要之重點意涵、教學創新的實務案例與啟發更有創意的教學設計，活化藝術教學的內涵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。
四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。
五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。
六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。
七、研習對象：公私立高級中學（包括普通高中、綜合高中、實驗高中、完全中學高中部）、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之音樂、美術及藝術生活教師（含實習教師）。
八、研習名額：分北、南二區，每位教師（請依所屬學校縣市）僅限報名一區。
1.北區（基隆市、臺北縣市、桃園縣、新竹縣市、苗栗縣、
臺中縣市、彰化縣、南投縣、宜蘭縣、花蓮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）：150名（以報名先後順序至額滿為止）
2.南區（雲林縣、嘉義縣市、臺南縣市、高雄縣市、屏東縣、
澎湖縣、臺東縣）：100名（以報名先後順序至額滿為止）
九、研習日期：1.北區98年10月8日(星期四)至10月9日(星期五)。
               2.南區98年10月22日(星期四)至10月23日(星期五)。
十、研習地點：1.北區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演講堂（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）
              2.南區：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科學館四樓會議室(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32號)

十一、研討課程： 

	

	日期
課程內容
時間    
	北區
	南區
	北區
	南區

	
	10/8
	10/22
	10/9
	10/23

	
	四
	五

	   上                    午
	08：00

∣
08：30
	報        到
	報        到

	
	08：30

∣
09：20
	藝術領域的課程意涵
陳瓊花副校長
	音樂的課程內涵        與創新教學法
吳舜文教授
楊雅惠老師

	
	09：30

∣
10：20
	
	

	
	10：20

∣
10：40
	休息
	休息

	
	10：40

∣
11：30
	表演藝術課程內涵       與創新教學法
張曉華教授
黃心華老師
	美術的課程內涵
與創新教學法
鄭明憲教授
張素卿老師

	
	11：40

∣
12：30
	
	

	12：30—13：30
	午              餐

	下                   午
	13：30

∣
14：20
	藝術創意與教學
丘永福教授
王   健教授
	視覺應用藝術課程內涵
與創新教學法
蘇振明教授
林麗雲老師

	
	14：30

∣
15：20
	
	

	
	15：20

∣
15：40
	休息
	休息

	
	15：40

∣
16：20
	音樂應用藝術課程內涵
與創新教學法
北區:陳曉雰教授、鍾博曦老師
南區:董怡君老師
	綜合座談
吳館長祖勝
陳副校長瓊花、吳教授舜文
鄭教授明憲、蘇教授振明
陳教授曉雰、張教授曉華
丘老師永福

	
	16：20

∣
17：30
	
	


十二、研討課程講座簡介：（依課程順序排列）
陳瓊花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兼副校長、高中美術課程綱要委員兼召集人。
張曉華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教授、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綱要委員兼召集人。
黃心華：台北市立復興高中戲劇科教師。
丘永福：中華人文與藝術教育研究發展學會理事長、高中美術課程綱要委員。
王  健：前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副教授。
陳曉雰：國立臺灣師大音樂學系副教授、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綱要委員。
鍾博曦：桃園縣治平高中音樂教師。
董怡君：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音樂教師。
吳舜文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所副教授、高中音樂課程綱要召集委員。
    楊雅惠：臺北市復興高中音樂教師。
    鄭明憲：國立彰化師大藝術教育研究所副教授、高中美術課程綱要委員。
張素卿：台北市立北一女中美術教師。
蘇振明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教授、高中美術課程綱要委員。
林麗雲：國立板橋高中美術教師。
吳祖勝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館長。
十三、報名日期及參加名額：
(1) 報名日期：98年9月21日~10月2日
(2) 報名方式：請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網站進行線上報名。程序如下：
    (步驟1)輸入網址：http://www.sce.ntnu.edu.tw/
    (步驟2)點選《高中職藝術領域教學實務研討會線上報名》
    (步驟3)輸入個人資料
(3) 參加名額：並依報名先後順序至額滿為止，錄取名額將公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網站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十四、本研習全程參與者，核發16小時研習時數證明。
十五、參加研習人員請自行申請公差假，主辦單位僅提供午餐及茶水。
十六、本研討會(北區)將提供參與教師師大進修推廣學院住宿雙人普通套房NT$1,200優惠，請於線上報名時點選是否住宿及日期，並於研討會當天報到時付清。
十七、預期成效：
(一)提供「美術」、「音樂」與「藝術生活」等三科目課程綱要重點意涵的分析，以輔助課程綱要，避免教師解讀課程綱要所產生之落差問題。
    (二)引導藝術領域教師對藝術教學能抱持宏觀的視野，建構具有藝術素養的學習情境。
(三)透過本研討及輔助教材的出版，並結合新課程的實施，以提升教師藝術
    創新教學的實質與內涵，為藝術教學注入新活水。
十八、本案聯絡人：
   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 葉美呂小姐
      聯絡電話：02-77345812
      傳真電話：02-23935711

      電子信箱：e71006@ntn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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